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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笈」2023校園巡迴講座系列活動 

心得寫作比賽實施辦法 
一、依    據：臺南市「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笈」2023 校園巡迴講座系列

實施辦法指示辦理。 

二、目    的：除了辦理一系列反毒、反霸凌等青少年相關議題講座，建立青少

年正確人生觀及判斷是非的能力，並期望透過講座後心得寫作比

賽，將講座內容內化、吸收、以利正向想法滋長，進而防範青少

年犯罪之發生，建立其健全的人格與快樂的學習心。 

三、主辦單位：金鴻兒童文教基金會、救國團總團部 

四、承辦單位：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 

五、參加對象：以參加台南市「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笈」2023校園巡迴講

座系列活動之學校之聽講學生為原則。 

六、比賽辦法：  

（一）比賽主題：針對「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笈」2023校園巡迴講座

內容心得寫作，主題需與毒品、侵權、詐騙、網路霸凌、

網路交友、性行為、墮胎、色情網站、援助外交、竊盜、

網路犯罪、校園霸凌事件等實例任一相關。 

（二）繳交規格： 

1. 以一般稿、散文或新詩格式投稿皆可。一般搞、散文文字 

300-500 字；新詩不超過 30 行。 

2.以作文紙撰寫、或是書本上分享園地撰寫皆可，紙張形式不拘。 

3.隨信註明以下個人資訊，未提供下述報名資料者，先行淘汰: 

(1)參賽者學校、(2)參賽者年級班級、(3)參賽者姓名、 

(4)參賽者連絡電話、(5)參賽者指導老師姓名。 

七、收件日期：各校請於講座結束後3周內繳交心得參賽，8場場次講座最終收

件至112年11月24日(星期五)止。請以下兩種方式擇一寄出： 

（一）將文字作品及報名者資料放於信封中，將信封妥善包裝後，

掛號郵寄至70443臺南市北區忠義路三段29號救國團臺南

市團委會「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心得寫作比賽小組」

收(日期以郵戳為憑)。 

（二）將作品及報名報名者資料E-mail至170820@cyc.tw信箱，

信件標題寫明「超ㄅ一ㄤˋ世代之青春秘笈-心得寫作參加

作品」，並致電至臺南市救國團06-2223421分機32陳小姐

做確認。 

八、評審標準與作業：由主辦單位依聘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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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目分列為：  

（一）完整性及結構佔35％。(文章結構嚴謹，脈絡分明。) 

（二）傳達主題內容佔35％。(作品符合競賽主題，具教化意義。) 

（三）修辭及格式佔30％。(精確使用文字、佳句，文章流暢度。) 

九、獎勵辦法：不分組競賽，獎項如下(每人以獲得一個獎項為原則)：  

（一）第一名：乙名，小米手錶7乙支及獎狀乙紙。 

（二） 第二名：兩名，藍芽耳機乙份及獎狀乙紙。 

（三）第三名：三名，USB桌上小風扇乙份及獎狀乙紙。 

(四) 佳作：四名，文具用品組乙份及獎狀乙紙。 

(五) 將從參加人員中抽出3位，獲得小米手錶7乙支。 

十、得獎公布：(一）得獎名單於112年12月29日(星期五)於救國團臺南市團委

會網站(tnctc.cyc.org.tw)公佈。  

（二）不另辦理頒獎典禮。 

（三）獎品、獎狀將送至學校，由學校老師轉交。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需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及創意，不得抄襲、盜用、剽竊他人作

品或侵害他人權利、不得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或違反中華

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不得再參與本活動，

並自負一切法律責任。獲獎後始發現者，應返還所發獎品及獎狀。 

(二) 參賽作品限未參加過其他比賽得獎及公開發表過之作品，違反者經查

屬實取消得獎資格，獎品及獎狀應繳回，獎項不遞補。 

(三) 參賽作品一經報名完成後，恕不退還作品及相關資料，若有需要，請

參賽者自行留存備份。 

(四) 參賽者同意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主、承辦單位永久使用，作

為公益活動發布。主、承辦單位依著作權法得行使一切重製及公開展

示之權利，均不另致謝酬。 

(五) 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於原作者，著作人同意主辦單位享有該著作之著

作財產權，有權通過任何媒體出版、展覽、編印，依著作權法規定行

使之，以推廣及宣導。 

(六) 主辦單位保留隨時得終止或變更本活動辦法、獎項及審核得獎資格等

相關活動內容之權利。 

(七) 請詳實填寫報名資料，不得冒名參賽或違反參賽資格，經查證屬實，

取消比賽資格；若已領取獎品及獎狀，主辦單位將予追回，並取消獲

獎資格。 

(八) 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審查權，若不符合本比賽之規定，經查證屬實，

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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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報名規定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活動參

賽規則如有異動，依主、承辦單位網站最新消息公布為準，主辦單位

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更改之權利。 

(十) 參賽作品及報名資料概不退還，比賽作品未達標準，獎項得從缺。 

(十一) 凡經評審評選得獎之作品，不得自行放棄及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十二、聯絡方式：本次活動承辦人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 

陳小姐06-2223421分機32。 

十三、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公告之。 

 
 

 

 

 

 

 


